
   

淡江大學 經濟學系經濟與財務碩士班  108學年度入學新生起必修科目表 

科 目 名 稱  
學
分
數

 
第１學年 第２學年 

備 註 
上 下 上 下 

個體經濟理論 3 3     

總體經濟理論 3 3     

計量經濟理論（一） 3 3     

企業倫理 1  1    

論文寫作 1  1    

專題討論 1 1     

論文 0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一、修業年限：修業一至四年 

二、必修學分數： 12 學分(論文另計) 

三、畢業學分數： 34 學分(論文另計) 

四、至少選修本系選修學分數：22 學分 

五、本系碩士班學生必選科目如下： 

  （一）「數理經濟分析」及「計量經濟理論（二）」為 2 選 1。 

    （二）「應用個體經濟學」及「應用總體經濟學」為 2 選 1。 

 


